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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6-2028年搬迁后楼宇看护项目
（二）项目背景
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（以下简称“文旅厅”）整体搬迁工作部署，文旅厅将搬迁至农垦大厦办公。为切实保障原自治区文化旅游厅办公楼楼宇安全，规范农垦大厦办公楼会议接待工作，全面提升办公环境管理水平，满足日常办公及对外接待工作需求，拟通过公开比选方式，确定一家专业服务机构，提供楼宇看护及会议接待相关配套服务，确保各项工作平稳、有序、高效开展。
（三）服务地点
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办公地点（农垦大厦）及原自治区文化旅游厅办公楼。
（四）服务期限
本项目服务期限共计2年，具体起止时间为2026年6月21日—2028年6月20日。服务合同实行一年一签，每年服务期满后，由文旅厅机关服务中心对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全面考核，考核合格后方可续签下一年度服务合同；考核不合格的，立即终止合作，并重新组织公开比选确定新的服务机构。
（五）预算金额
本项目年度服务费用预算为15万元，两年合计预算金额3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旅游项目—文化旅游行业业务管理资金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相关管理规定执行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合规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人员配置要求
供应商须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，配置足额、合格的服务人员，具体配置1名物业管理员及2名保安员，专门负责原文旅厅楼宇看护及新办公楼（农垦大厦）会议接待相关工作，人员具体要求如下：
人员要求：物业管理员年龄需在25-48周岁之间，身体健康、品行端正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；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服务意识，熟练掌握会议接待流程及基本礼仪。保安员年龄需在40-60周岁之间，身体健康、品行端正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；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服务意识，熟悉楼宇安全管理基本规范及应急处置流程。
（二）楼宇看护服务要求
负责原自治区文化旅游厅办公楼的日常看护工作，全面保障该楼宇财产安全、设施完好，具体服务内容包括：
日常巡查：每日对楼宇内各类公共设施设备、公共区域进行全面巡查，重点检查门窗关闭情况、水电线路安全、消防设施完好性等，及时发现设施设备损坏、故障等情况及各类安全隐患，能现场处理的立即处理，无法现场处理的，须第一时间上报我厅机关服务中心及跟踪反馈工作。
秩序维护：严格维护办公区域公共秩序，严禁无关人员随意进入办公区域，做好来访人员、车辆的登记、核实、引导工作，确保楼宇环境安全、有序。
（三）会议接待服务要求
负责新搬迁的农垦大厦办公楼各类会议、来访接待服务工作，严格按照我厅机关服务中心的具体服务需求，规范开展会议布置、签到引导、茶水服务、会场清理等工作，注重服务礼仪，提升接待质量，确保会议及来访接待工作顺利开展。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供应商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，否则视为无效响应：
法人资格：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物业管理、会议服务等相关内容，具备提供本项目服务的能力。
四、比选流程
（一）比选公告发布
由我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发布比选公告，公告内容需明确项目概况、服务内容及要求、供应商资质要求、响应文件提交要求、比选时间及地点等关键信息，公告期限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响应文件提交
供应商需严格按照比选公告及本方案要求，编制完整的响应文件，响应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相关资质证明文件、服务方案、人员配置方案、报价单等资料，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，确保真实、有效、完整。
响应文件须按要求密封提交，提交的时间、地点以比选公告明确的内容为准；逾期未提交、提交文件不完整、不符合密封要求或未加盖公章的，均视为无效响应，不予接收。
（三）比选评审
成立比选评审小组，由我厅机关服务中心、财务处、纪检监察室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，评审小组人数不少于3人，评审人员须严格遵守评审纪律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。评审小组将按照本方案及比选公告要求，对所有有效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审并形成评审意见。
（四）确定中选供应商
评审小组根据综合评审结果，确定1家中选供应商，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不少于1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无异议的，由我厅机关服务中心与中选供应商签订正式服务合同；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由评审小组核实处理，异议成立的，取消其中选资格，并重新确定中选供应商。
五、报价要求
供应商报价需包含本项目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人员工资、社会保险、培训费用、服装费用、工具耗材、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，报价不得超过年度预算15万元（即两年总报价不得超过30万元）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供应商报价一经提交，不得更改、撤回；若供应商中选，其提交的报价即为年度服务费用的结算依据，双方不得另行协商调整。
六、服务考核与付款方式
（一）服务考核
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对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人员在岗情况、服务规范度、工作完成质量、隐患处置及时性、投诉处理效率等。考核不合格的，责令供应商在规定期限内整改，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立即终止服务合同，并追究供应商相关违约责任。
（二）付款方式
本项目年度服务费用按半年度支付，每半年服务期满后，经我厅机关服务中心考核合格，供应商提交合法有效的发票，我厅按照自治区财政支付流程办理付款手续，支付该半年度服务费用（即年度服务费用的50%）。
七、其他事项
供应商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自治区相关规定及文旅厅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厅机关服务中心的统一管理和调度，积极配合我厅完成各项服务工作，主动接受考核监督。
本比选方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解释，若有未尽事宜，由我厅机关服务中心另行补充通知。




